导热油换热器、闪蒸罐
采购项目
 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4667]1.基本要求
1.1本技术附件提出了标的物的功能设计、结构、性能、资料交付、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应保证功能完整、技术满足要求，并能满足人身安全、劳动保护、环保和节能要求。
1.3所有零部件均须正确设计和制造，在正常工况下均能安全、持续运行。没有过度的应力、振动、温升、磨损、腐蚀、老化等问题。
1.4投标方提供的所有技术文件内容和产品图样，除非在签订的技术协议中另作规定外，均应使用中国的相应国家标准、各行业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和/或其它先进国际标准。计量单位采用中国法定计量单位。
1.5投标方所有的材料及零部件(或元器件)均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且是新的和优质的，并能满足当地环境条件的要求。标的设备交付时应提供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合格证及使用维护说明书等相关资料，不得采用国家公布的淘汰产品。
1.6所使用的零件或组件，特别是易损件应具备可维护、更换性，优先采用国标标准。
1.7易于磨损、腐蚀、老化或需要调整、检查和更换的部件提供备用品清单，并能比较方便地拆卸、更换和修理。
1.8外露的转动部件均设置防护罩，且便于拆卸。各转动零、部件须转动灵活，无卡阻现象。
1.9本技术附件仅提供有限的、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所有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完全陈述与之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详细条文，投标方应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有关国家、行业最新技术规范和标准以及招标方提供的技术资料要求提供本技术附件中所列的、满足有关工业化标准要求的优良设备。并且投标方的产品应保证符合国家、行业最新技术规范和标准以及招标方提供的技术资料的要求；如果提供的技术资料、制造标准低于国家、行业最新技术规范和标准时，按照较高标准执行，必须满足招标方实际使用需求。
1.10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附件的条款提出异议，那么默认为完全认同本技术附件的要求；在签订合同后，招标方有权提出因规范标准和规程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一些补充要求，具体由双方共同商定。
1.11投标方对设备的完整性、安全性、可靠性负责，严格按照双方确认的技术资料进行制造；制造过程中如有变更或修改，必须经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后方可变更。
1.12招标方保留对投标方生产进度、产品质量进行检查、监制的权力，有权进入投标方货物制造场所确认检查及试验的有效性。因生产工艺及其它不符合有关协议、技术文件、合同要求的情况，招标方有保留中止其生产或拒收货物的权力。
1.13投标方应保证所供设备的合法性，如因此产生了侵权行为，由投标方承担，并不得影响招标方权益。
1.14投标方应保证所承制的设备部件不得分割外包，配套件、标准件除外。
1.15设备供货（包括设计、制造、检验、试验等）应严格遵循适用的国际、国家、行业以及相关的工程技术文件中相应条款的要求。
[bookmark: _Toc24956]2.技术参数
	序号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技术参数
	数量
	重量
	备注

	
	
	
	
	个/台
	(kg)
	

	1
	E-01
	蒸汽-导热油换热器
	规格：
	1
	
	带本体仪表阀门

	
	
	
	换热面积：>195m2(预留20%余量)
	
	
	

	
	
	
	设计压力3.8Mpa，设计温度430℃
	
	
	

	
	
	
	换热量：2300kw
	
	
	

	
	
	
	蒸汽：25t/h，390℃-255℃，3.4Mpa
	
	
	

	
	
	
	导热油：125t/h，导热温度245℃-270℃。密度0.68
	
	
	导热油：道达尔

	2
	E-05
	闪蒸罐
	进水压力：2.0Mpa，温度212℃
	
	
	带本体仪表阀门

	
	
	
	容积：1m3，闪蒸后压力0.8MPa
	
	
	



[bookmark: _Toc2324]3.技术要求
3.1 投标方负责所有设备的选型、选材，并提供设备总装图。
3.2 招标方对设备总装图进行确认，招标方的确认丝毫不免除投标方应负的责任。
[bookmark: _Toc1198132]3.3执行标准及规范 
设备的设计、制造、喷涂、检验、试验和包装应符合投标方的制造标准及投标方的国家标准，应包括但不局限于下列的有关标准和规范:.
TSG 21-2016《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附第1号修改单）
国务院第 373 号令《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TSG ZC001-2009《锅炉压力容器专用钢板(带)制造许可规则》
GB/T150-2024《压力容器》
GB/T151-2014《热交换器》
GB/T13296-2023《锅炉、热交换器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713.2-2023《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2部分：规定温度性能的非合金钢和合金钢》
GB/T3274-2017《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GB/T12241-2021《安全阀一般要求》
GB/T2652-2022《金属材料焊缝破坏性实验熔化焊接头焊缝金属纵向 拉伸试验》
GB/T985.1-2008《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NB/T47018.1～3-2017
NB/T47018.4-2022
NB/T47018.5-2017
NB/T47018.6～8-2022《承压设备用焊接材料订货技术条件》
NB/T47020～47027-2012《压力容器法兰、垫片、紧固件[合订本]》
NB/T47014-2023《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NB/T47015-2023《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NB/T47016-2023《承压设备产品焊接试件的力学性能检验》
NB/T47013.1～47013.13-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GB/T9019-2015《压力容器公称直径》
NB/T47065-2018《容器支座》
NB/T11025-2022《补强圈》
GB/T25198-2023《压力容器封头》
NB/T10558-2021《压力容器涂敷与运输包装》
GB/T13306-2011《标牌》
B/T 47018.1～47018.8《承压设备用焊接材料订货技术条件》
3.4 蒸汽导热油换热器技术要求
3.4.1结构型式
型式：U形管式（BFU）
安装型式：卧式，鞍式支座
3.4.2设计参数
管程：设计压力2.5 MPa，设计温度300℃，介质导热油
壳程：设计压力3.8MPa，设计温度430℃，介质蒸汽
换热面积：≥195 m²
腐蚀裕量：管程2.0mm，壳程2.0 mm
3.4.3材质要求
壳体：Q345R
换热管：15CrMoG
管板：15CrMoG
法兰：16MnIII
3.4.1制造检验
管子与管板连接：强度焊+贴胀
无损检测：A/B类焊缝100% RT
压力试验：液压试验+气密性试验
3.5其他说明
3.5.1.本规范书内所有部件涉及到的有关标准及规范均应采用有效版本
3.5.2上述标准和规程仅提出了基本要求的技术要求，如果投标方提出了更经济合理的设计、材料制造工艺等，同时又能使投标方提供的设备达到本规范书之要求，并确保安全持续运行，在征得招标方同意后，可执行投标方提供的标准。
3.7.3从订货之日起至投标方开始投料制造之前这段时间，如因标准、规程发生修改或变化，招标方有权提山补充要求，投标方应满足并遵守这些要求。
材质：根据压力容器设计温度、压力、介质要求，选择适合压力容器的材料。
[bookmark: _Toc8183][bookmark: _Toc516748338]4.供货范围与接口界面
4.1本体及零部件
壳体与管箱：包括筒体、管箱、封头、管板等承压部件
换热元件：换热管（或板片）、折流板、支持板等
连接件与密封件：设备法兰、接管法兰、垫片、紧固件（螺柱、螺母）
附件：支座、吊耳、铭牌、接地板等
4.2随机资料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图纸（含热力计算书和强度计算书）
安装、操作、维护说明书
监检证书（由特检院出具）
主要受压元件材料证明书
备品备件
4.3列出开车备件、操作备件清单
5.质量保证与性能考核
5.1质量保证
5.1.1投标方应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这些体系应有符合ISO9001系列的要求。
5.1.2全部零部件均应进行工厂检验，并保证制造满足设计图纸的要求。
5.1.3投标方应提供有关质量保证的各项文件，这些文件至少包括：
a) 产品检验合格证书;
b) 材料合格证及按照订货合同规定提供的材料检验报告及压力容器监检资料；
c) 技术协议中对零件有热处理要求时，则应提供热处理报告。关键热处理件的加热温度、保温时间或加热制度应保留质量记录，以备检查；
d) 技术协议中对材料检验有特殊规定，或要求进行无损探伤检验时，则还应提供相应的检验报告；
e) 技术协议中对壳体、密封性有要求时，则应提供试验报告，试验报告应载明试验执行的标准、试验条件、试验结果等；
f) 图样上规定的重要配合尺寸与其加工后的实测尺寸，要对照列入检查报告；
g) 外购的所有配套件的合格证、说明书及检验报告，其原件或复印件应附在产品的相应随机文件内；
5.1.4设备在技术协议规定的质保期内，因制造质量问题而发生损坏、或不能进行正常工作时，投标方应免费为招标方修理或免费更换零部件，直至满足使用要求。
5.1.5因投标方设备质量问题导致招标方设备无法正常运行，造成损失的，招标方有权进行索赔。
5.2质量保证期
质量保证期不低于壹年（整机投产验收合格后12个月）。
使用寿命应不小于贰拾年。
[bookmark: _Toc2219]6.监造与验收
6.1招标方有权在合同设备制造过程中派驻招标方代表，进行监造和出厂前检验，了解设备组装、检验、试验和设备包装质量情况，并签字确认。投标方有配合监造义务，并及时提供相应资料，并不由此发生任何费用。
6.2投标方应为招标方代表提供下列方便：
提前10天将设备监造及检验时间通知招标方代表；
招标方代表如不能按投标方通知按时到达现场，投标方的检验、试车工作可正常进行，其结果有效，但投标方应将结果通知招标方。
招标方代表有权通过投标方有关部门查（借）阅投标方与合同设备有关的标准（包括工厂标准）、图纸、资料、工艺及实际工艺过程和检验记录（包括中间检验记录），对于检验记录，如招标方认为需要复印存档，投标方应提供方便。投标方有配合招标方监造的义务，并提供招标方需要的相关资料、检测器具。
6.3招标方在监造中如发现设备和材料缺陷或不符合规定的标准要求时，招标方代表有权提出意见，投标方应采取相应改进措施，以保证交货质量。无论招标方是否要求或是否知道，投标方均有义务主动及时地向招标方提供合同设备制造过程中出现的较大质量缺陷和问题，不得隐瞒。在招标方不知道的情况下投标方不得擅自处理。
6.4无论招标方人员是否参与监造及出厂检验或招标方代表参加了监造与检验，并且签了监造与检验报告，均不能视为投标方按合同规定应承担的质量保证责任的解除，也不能免除投标方对设备质量应负的责任。
6.5货到达目的地后，如有必要，投标方应在接到招标方通知后及时赶到现场与招标方根据运单和装箱组织对货物包装，外观及件数进行清点检验。招标方应在开箱检查前5天通知投标方开箱检验，投标方应派检验人员参与现场检验工作，如投标方人员未按规定赶赴现场，招标方有权自行开箱检验，检验结果和记录对双方均有效，并作为招标方向投标方索赔依据。
6.6供货范围内的设备出厂时必须附有出厂检验报告、合格证书，主要进口设备(如有)提供设备的原产地证明。
6.7设备的调试、性能考核和验收
①在设备安装和机械试运转后，设备调试应在投标方工程师指导下进行。
②设备性能考核应在双方代表共同参与的情况下进行。
③设备性能考核应能满足性能与机械保证中所要求的数据，性能考核的验收报告应在3天内由双方代表签字，验收报告一式四份。在考核中如有任何未能满足的保证数据，双方应共同按照下列方式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第一种方式：
若投标方原因造成的未能达到设计要求，投标方应采用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改善设备性能，直到满足保证数据，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方负责。
第二种方式：
若招标原因造成的未能达到设计要求，招标应采用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缺陷，并组织第二次性能考核，所发生的费用由招标负责，招标方协助甲方直到设备满足保证数据。
6.8检验规程
①外观检验
整体应美观，不应有凹坑等缺陷。焊接部分应平整且符合GB150标准的规定。外表油漆应光洁，不应有脱落和锈斑现象，外表颜色需经甲方确认。
②整机试压检验
整机出厂前做耐压试验，以设计压力的1.25倍进行耐压试验，30min内压力应无下降，然后缓慢降至设计压力，30min无异样后缓慢降压至零。
6.9投标方负责设备包装运输，包装满足运输和装卸要求，防潮湿、防磕碰、防振动。
[bookmark: _Toc6818]7.设备涂装
[bookmark: _Hlk141026150]1）.标准色卡号面漆颜色GSB05-1426-2001
面漆颜色需满足业主要求。
2） 防锈与涂漆
[bookmark: _Hlk161988579]  根据生产环境特点，所有的钢结构都进行除锈和防腐处理，除锈等级不低于Sa2.5，防腐年限不小于10年。钢结构防腐满足现行《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的要求。
室内主体结构，使用温度＜120℃。表面处理不低于Sa2½级，漆膜厚度如下表：
	[bookmark: _Toc58602279][bookmark: _Toc58606725]涂 层
	[bookmark: _Toc58606726][bookmark: _Toc58602280]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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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8606728][bookmark: _Toc58602282]（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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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漆、中间漆和面漆应当采用不同颜色， 每一层都应有足够的对比度,以便鉴定是否全部覆盖。
机面漆颜色由甲方确定。安装后所有钢结构表面补涂漆由乙方提供。
涂装的颜色（色卡）由甲方提供。
3）涂装前对物件表面的要求
所有设备、配套件及管路在涂漆前必须进行合格的表面处理，表面处理不良会使油漆失效。油漆涂装作业前必须清除基材表面污物、浮锈、松动的氧化皮及锈蚀物，保持清洁干燥、无露水、无尘、无油污，尽可能为油漆提供一个清洁完好的表面。可参照《涂装通用技术条件》GB/T 37400.12-2019或详细咨询油漆供货厂家。
4）检查项目及方法
按GB/T 37400.12-2019或油漆供货厂家的《使用说明书》执行。
5）.未涂漆的所有外露加工面必须有防锈措施—涂沥青漆，所有配合面涂防锈油并包装保护。
6）.基材处理
去除基材表面的浮锈、松动的氧化皮，保持清洁、无尘、无油，使涂料接触真正的钢铁表面。
注：若本附件与其他标准有冲突时，按两者之间更高标准执行。若业主有特殊要求按业主技术协议执行。
[bookmark: _Toc14583]8.售后服务
8.1投标方积极配合招标方进行方案论证和设计，在签定合同3日内提供有关技术资料和数据分析，做好售前服务。
8.2投标方的责任包括从合同设备及其配套件的制造到整台套设备的交付使用，在设备生产护航期间，都应能够派专业技术人员到招标方指定的现场进行指导。
8.3投标方应保证货物在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等过程中损坏的或有缺陷的零、部件能及时、方便地得到修理或更换。
8.4货物使用期间，凡发生质量问题，投标方均能够及时地提供技术服务。在质量保证期内，招标方或业主发出通知后，对由于投标方制造所产生的问题，投标方应提供维修服务，免费修理或免费更换不合格的零、部件，以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8.5供货范围内的设备质量在保证期内，投标方将无偿处理供货设备的技术或质量问题。投标方设计和制造质量的问题，由投标方无偿修理或更换零部件，保证正常运行。
8.6在质量保证期满后，投标方有义务配合招标方进行设备的检修与维护指导，以做到在设备使用的整个期间内安全运行。
8.7培训服务
投标方对所供设备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按合同规定进行产品制造、安装调试指导、验收、取证（如有）期间的技术服务项目。合同中所供设备在招标方现场安装调试期间，投标方将依据现场安装调试的进度安排，委派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服务，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工期。指导招标方技术人员监督和检验设备的制造、安装的质量以及设备的性能试验。
在安装调试期间，投标方委派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对业主方人员进行培训。
8.8投标方培训后招标主或业主方方人员能独立做到以下几点：
熟悉和掌握合同设备结构、原理、性能，能独立判断设备故障点及形成原因，并能组织处理。
熟悉并独立担当区域内本设备专业点检作业，能独立指导岗位操作人员正确使用设备和岗位操作点检。
熟知本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规程和安全规范，能指导设备检修人员作业并试车、验收。
8.9设备投入运行后，投标方承诺提供长期的技术支持。
8.10投标方对招标方发现设备质量问题的来电或来函，做出承诺：保证24小时内给予答复，48小时内赶赴现场解决问题。
[bookmark: _Toc11389]9.资料交付与确认
9.1技术协议签订后的3天内，投标方提供以下资料书面资料：
包含供货范围内全部内容的设备总装图，图纸应能清除表达合同设备的外形、接口等信息；
设备基础图；
能源介质需求资料；
电气原理图、接线图。
9.2以上资料待招标方确认后方可进行合同设备的生产制造。
9.3投标方在发货时向招标方提供以下资料：
1）设备安装图。
装箱单、设备安装、运行使用、安全维护说明书；
出厂检验报告、整机合格证、外购件合格证；
质量检验报告包括：产品质量文件，如材质、材质检验、精度检验、外形尺寸和力学性能检验、超声波探伤和表面磁粉探伤报告等的证明；
主要进口设备(如有)提供设备的原产地证明。
注：所提供的图纸、资料必须是有效的。投标方保证所交付的技术资料清晰、完整和正确，并能满足招标方正确地进行安装、试车、考核、正常生产和设备维修等工作的需要。
以上提供的最终文件、资料如有更改，投标方应及时向招标方提供书面变更说明。
9.4投标方需提供易损件清单、备件清单(阀门、电机叶轮、轴承等内部易损件等国标件及报价)（需标明：厂家、型号等重要信息）
[bookmark: _Toc17611]10.其他要求
10.1招标、投标双方相互之间的资料交接及需协商的有关事宜，均应以书面形式进行。
10.2投标方保证按照招标投标双方商定的交货期按时交货，无故延期，投标方须赔偿因延期交货而给招标方造成的损失。
10.3投标方严格按照合同协议有关条款合理安排设计、生产，保证设备保质、保量、如期交货，并对所提供的设备质量负责。
10.4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